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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

本法所称政府采购，是指各级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，

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

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的行为。

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。采购人与中标、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

标、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，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

政府采购合同。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将合同报同

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。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

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。政府采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擅

自变更、中止或者终止合同。

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、采购过程和中标、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

受到损害的，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

内，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。

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、

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，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

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。

投诉人对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处理决定不服或者政府

采购监督管理部门逾期未作处理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